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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12/19(一)力行國小接獲班級反應午餐湯品有異味案，於同日
召開力行國小午餐會議，確認承商廚房供膳正常，惟於力行國小之

校內送餐流程有重大疏失，造成逾期品及當日湯品混淆，旋即就廠

商疏失之處要求提出供餐管理策進作為。

今日(12/20)上午會同教育局、衛生局，並邀請群組學校(實踐、
永建、明道)代表共同召開午餐供應會議，就廠商疏失做出懲處，依契
約進行記點及罰款，重大違失情形，列入續約考核事項。依午餐合約

記點(1點2000元)如下:

 (1)一般違失記點-廠商供應之食品品質與契約不符，記8點。

 (2)重大衛生缺失-食物變質、過期等事項，記5點。

共13點，罰款26000元。

針對力行國小之校內送餐流程，嚴請廠商以兩週的時間改善，

並提具策進作為與檢討報告，期間由協力廠商負責供餐，待承商之

供餐管理流程確有積極改善後，始得復餐。實踐、永建、明道三校

供餐不受影響，家長如仍有相關疑慮，得立即辦理退餐退費，不受

兩日前提出之限制。

學校會以最嚴謹的方式要求廠商落實供膳各環節流程，並請各

班級老師加強用餐指導及為供餐品質把關監督，共同關注學童健康，

持續嚴格監督把關，以確保午餐品質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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